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員工奉派學習報告表   
報告人科室：教保科 職稱：輔導員 姓名：陳亭君　　 報告時間：109年8月5日

	學
習
項
目
及
名
稱
	□訓練；□觀摩（參訪）；□專業研討；█一般研討（研習）；
□說明會；□其他

	
	名稱：正向支持取向的情緒行為處理與輔導初階課程

	時
間
	109年7月21、22、28、29日9時30分至 16時30分
	地
點
	台北市新領域教育訓練中心

	學
習
內
容
大
要
	1、 建立正向行為支持理念

2、 定義行為問題
3、 選擇與界定標的行為
（1） 紀錄行為問題起源、界定與類型

（2） 行為的觀察與紀錄

（3） 情緒行為問題的診斷

（4） 行為成因分析

（5） 行為功能分析

（6） 情緒曲線介紹與應用

4、 產出支持策略

（1） 前事控制策略：生態調整、行為支援、行為增強、行為訓練

（2） 後果處理策略：重新指令、反應代價、暫停增強、過度糾正

（3） 行為中策略：行為支持計畫說明

5、 心智障礙者常見精神病與治療

6、 多元處理模式～行為處理與藥物介入之整合運用

	心
得
感
想
	透過四天的正向支持行為課程的訓練及學習，讓我更瞭解服務對象行為是具功能性的，更提醒我在與服務對象相處時，不帶有任何的評價，以個人為中心的價值觀，尊重每位服務對象的尊嚴、喜好及目標，並時時評估與分析其行為背後的功能及可能的原因。當問題行為發生時，除了分析外，更要學習調整環境，預防行為問題，教導其替代行為減少行為問題，改善個體生活型態，提升生活品質。

所謂的問題行為並沒有好壞之分，其定義應為1.情緒與行為妨礙到日常生活、學習活動及人際關係2.造成本身及他人身體的傷害、環境或物品的破壞；嚴重妨礙本人及他人的日常活動、危害家庭、學校及社會安全3.問題的出現已經有一段歷史(6個月至1年以上)且經常發生4.問題的結果造成個人及他人的痛苦，並有被隔離的可能性，或因此被隔離。常見的問題分類為自傷、破壞、不服從、不合作、不適當的社會行為、固著反覆、退縮、怪異習慣、過分活動、攻擊等問題行為，透過老師的舉例，讓我在上課過程中不斷去思考自己的服務對象其問題是否有達到其定義之程度及問題類型為何。

服務對象標的行為可透過行為動機評量表及標的行為觀察紀錄表瞭解其行為發生的出現頻率及評量其行為功能。依照其行為功能擬定相關的支持策略及培養其替代行為。這四天上課的過程中，老師不斷告訴我們，面對服務對象的行為問題，對問題的看法，決定處理的方法，態度上的改變，服務對象的人生也會跟著改變！

這四天上課過程中，使我收穫良多，並讓我學習檢視自己在面對服務對象的過程中是否帶有評價的價值觀，改變自己過去固有的價值觀，嘗試站在服務對象的角度思考其行為功能，擬定相關的策略及方法，使其問題行為減少，預防行為問題發生。

	建
議
	無

	相關

附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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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奉派院外學習人員應提出本表，並檢附相關附件呈核。

 2、本表奉核後，正本由參訓人收執，影本1份送本人事室存查。
